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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淮南市开展批而未供、闲置、工业低效用地

全域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
淮府〔2023〕16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淮南市开展批而未供、闲置、工业低效用地全域治理工作

方案》已经第 17 届市人民政府第 38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淮南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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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开展批而未供、闲置、工业低效用地
全域治理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批而未供、闲

置和工业低效土地全域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皖政〔2022〕

54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全市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、工

业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工作成效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提高土地利

用效益，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、工业低效

用地全域治理工作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2023 年起，除特殊工业用地外，新上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

一般不低于 1.0，新建标准厂房用地容积率一般不低于 1.5（其中

高标准厂房不低于 2.0），按工业用地管理的研发项目用地容积率

一般不低于 2.5。

到 2024 年底，全市工业用地亩均效益、亩均税收明显提高，

节约集约用地水平全面提升，重大项目用地保障能力显著增强。

省级以上开发区综合容积率不低于 1.0，其中国家级开发区综合

容积率不低于 1.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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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使用面积年下降率达到

5%，工业用地亩均税收力争年增长 10%以上。

（二）具体目标

1．批而未供土地处置。批而未供土地每个年度处置率不低

于 30%：其中 2023 年度处置面积不少于 4220 亩,到 2024 年底处

置率不低于 60%，即 8441 亩。

2．闲置土地处置。闲置土地每个年度处置率不低于 25%：

其中 2023 年度处置面积不少于 1632 亩，到 2024 年底处置率不

低于 50%，即 3266 亩。

3．工业低效用地处置。年度盘活工业低效用地面积不少于

2000 亩。

二、方法和路径

（一）批而未供土地处置

1．建立工作台账。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根据下达

的目标任务，全面梳理本辖区内批而未供土地情况，在 4 月底前

形成处置任务清单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，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2．制定处置方案。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对照“未

实施征迁、无项目、控规不符合”等类型，按照“一地一策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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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制定分类处置方案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

管委会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3．实行分类处置。

（1）对因建设项目未落实造成批而未供的，各县区、园区

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加快供地进度。

（2）对已征收但不具备供地条件的，各县区、园区要加快

土地征迁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工作，限期满足供地条件。

（3）对跨区域大型交通运输项目和重点基础设施项目，由

对应职能部门及时申请完善供地手续，原则上批文下发后及时申

请办理供地手续。对符合划拨目录且安置补偿到位、权属无争议

的，力争实现“批地即供地”。

（4）对依法批准转用和征收的政府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

共设施用地、不能按宗地单独供应的道路绿化带和安全隔离带等

代征地以及不能利用的边角地，经市、县政府批准后直接核发《国

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》。

（5）对经营性建设用地未供先用的，在严格依法查处到位

后，按有关规定重新组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。

（6）对因规划、政策调整等不再实施具体征收行为的土地，

经市、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核实现场地类与批准前一致的，在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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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有关征地补偿事宜后，可由市、县级人民政府逐级报原批准机

关申请撤销用地批准文件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

管委会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（二）闲置土地处置

1．全面梳理调查。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要组织工

作专班，在 4 月底前全面梳理本辖区内闲置土地情况，逐宗开展

疑似闲置土地初步调查，认真分析闲置原因，根据下达的处置任

务，建立处置任务清单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

委会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责任单位：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发

改委、市司法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

管理局、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2．制定处置方案。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按照确认

的处置清单，对照“因政府或政府部门原因、因企业原因和其他

原因”等类型，制定“一地一策”处置方案报市、县政府批准实

施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，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。责任单位：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

司法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3．实行分类处置。

（1）因政府或政府部门原因造成闲置。其中因规划和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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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、建设条件变化造成的，应采用安排临时使用、协议收回、

延长动工开发期限、调整土地用途或规划条件、置换土地等方式

进行处置。

（2）因企业原因造成闲置。各县区、园区要及时采取帮扶、

约谈、收取闲置费、无偿收回等措施，督促企业限期开发。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作出责令缴纳土地闲置费、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

权决定后，土地使用权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

政诉讼，又拒不缴纳土地闲置费、拒不交回土地使用权的，依法

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。

（3）其他原因造成闲置。因司法查封等无法开工建设的，

各县区、园区要建立常态化府院联动机制，积极主动与司法机关

协商，达成一致处置意见，待查封解除后落实相关处置措施。（牵

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责任单位：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司法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城市管

理执法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（三）工业低效用地处置

1．组织摸底认定。各县区、园区要按照市工业经济发展领

导小组《关于印发〈淮南市工业低效用地和闲置工业厂房整治攻

坚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淮工经发〔2023〕1 号）精神，认真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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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工业低效用地的摸底认定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

园区管委会，市经信局。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税

务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2．制定处置方案。各县区、园区根据市政府确定的目标任

务，依据认定成果，区分“政府原因、企业原因和其他原因”，

按照“一地一策”原则，逐宗制定分类处置方案，形成工业低效

土地处置任务清单。具体处置任务清单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另行

下达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，市经信局。

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税务局）

3．实行分类处置。

（1）加速“腾笼换鸟”。以县区、园区为主体开展调查摸底，

对可以征迁、收回、收购、置换等方式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库的，

经与用地单位协商一致后，收回全部或部分建设用地使用权。对

纳入工业低效土地处置任务清单，符合规划要求、产权关系清晰、

无债务纠纷等具备转让条件的土地，进行项目嫁接，转让全部或

部分建设用地使用权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

会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

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投资促进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（2）推动“复合开发”。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

求前提下，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，探索增加混合产业



淮南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淮

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8 -

用地供给。同一宗土地兼容 2 种以上用途的，可依据建筑面积占

比或功能的重要性确定主用途，并依据主用途确定供应方式。经

批准利用现有房屋和土地，兴办文化创意、科技研发等新产业新

业态的，可执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 5 年过

渡期政策，经市、县级人民政府批准，也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供

地。此类土地再开发后确需分割转让的，各县区、园区可根据产

业容量、市场需求等，合理确定可分割转让比例，最高不得超过

50%，在土地有偿使用合同中明确约定相关要求。经批准改变用

途的产业用地，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重

新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，补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

价款，按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

园区管委会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投资促进局等市直有关

部门）

（3）挖潜“发展空间”。在满足规划要求、确保安全的基础

上，各县区、园区可结合实际，逐步提高本区域特别是省级及以

上开发区工业用地容积率，打造一批综合容积率 3.0 左右的科技

孵化器、运营中心。鼓励工业项目利用地下空间建设仓储、停车

场以及生活配套设施等，鼓励新型产业社区和按照工业用地管理

的研发类项目建设一层以上的地下空间，不收取相应地下空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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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出让金。经批准设立的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、出让、

租赁、作价出资（入股）等，均参照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资产配

置相关规定执行。地下空间所涉建设用地使用权、建（构）筑物

所有权、地役权、抵押权以及其他不动产权利可依法办理不动产

登记。在不改变使用性质、符合规划条件和国家产业政策及出让

合同约定的前提下，多层标准化厂房可以转让、出租和抵押。对

于重大产业项目，经市政府批准同意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可

将产业园区中工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

地面积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7%提高到 15%，建筑面

积占比上限相应提高到 30%，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

性租赁住房。对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、厂房、仓储、科研

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，经市政府批准同意，允许改建为保障性

租赁住房，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，不补缴土地价款。（牵头单位：

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投资促

进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（4）推进“提质增效”。对投资强度、建设周期达不到约定

要求的在建项目，各县区、园区要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企业限期

开发建设；对容积率、亩均效益达不到约定要求且具有开发潜力

和市场前景的已竣工投产项目，各县区、园区要督促企业限期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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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益，到期仍未履约的，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。（牵头单位：

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。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投资促

进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（5）鼓励“退散进集”。鼓励市场主体收购相邻多宗低效工

业用地地块，进行集中规划利用。引导零星分散的工业企业向工

业园区集聚，推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展，提升亩均效益。鼓励

建设使用高标准厂房，单个项目投资额低于 1 亿元人民币、用地

规模小于 30 亩且适宜使用高标准厂房的工业项目，原则上不单

独供地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。责任单位：

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应急管理局、市投资促进局等市直有关部门）

（6）其他盘活举措。鼓励各县区、园区在依法合规的前提

下，探索具有淮南特色的处置举措并注重做好总结，形成可复制、

可推广的经验做法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。

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市直有

关部门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协调。成立淮南市批而未供、闲置、工业低

效用地全域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。各县区、园区要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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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责任，成立相应工作专班，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，深入推

进清理处置工作。市直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，协同做

好相关工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

区管委会。责任单位：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

（二）严格考核激励。实行工作推进情况定期通报和督查，

并纳入市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。对处置效果好、建设用地节约

集约利用状况整体评价或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专项评价考核排

名前三的县区、园区，给予一定数量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

励。对未完成处置任务的县区、园区，核减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

标，并通报、约谈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委督查考核办、市经信局、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责任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）

（三）强化跟踪督导。市委督查考核办会同市经信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发挥统筹协调、督促指导作用，全面掌握各县区、

园区工作进展情况。对推进缓慢、问题突出的，要靠前指导，协

调解决。采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方式，组织开展监督检查，依

法依规处理处置不实、造假等问题，视情形移交问责。（牵头单

位：市委督查考核办、市经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责任单

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）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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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．淮南市批而未供、闲置、工业低效用地全域治理

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2．淮南市 2023、2024 年度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分

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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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淮南市批而未供、闲置、工业低效用地
全域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张志强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：孙良鸿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张劲松 副市长

成 员：戴宜斌 市政府秘书长

魏德兰 市委副秘书长、市委督查考核办主任

徐 辉 市政府副秘书长

刘开东 市政府副秘书长

朱 莉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

王 玉 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

陈 涛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张 斌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

洪 涛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
张玉鼎 市司法局局长

唐 兵 市财政局局长

葛文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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束学叁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朱 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

李 辉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

朱 明 市水利局局长

李大庆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

廖继光 市审计局局长

李宝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于学军 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

宫传敏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

李 旭 市投资促进局局长

吴春生 市税务局局长

程启涛 淮南经开区管委会主任

李 群 淮南高新区管委会主任

薛永强 淮南煤化工园区管委会主任

孙奇志 寿县人民政府县长

熊寿宏 凤台县人民政府县长

明冠雷 大通区人民政府区长

荣 耀 田家庵区人民政府区长

陈亚东 谢家集区人民政府区长

朱 杰 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区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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闪 健 潘集区人民政府区长

陈彦臣 毛集实验区管委会主任

苏信斌 淮南市产业发展（集团）董事长

宋道河 淮南建设发展控股（集团）董事长

张跃勇 淮南市交通控股（集团）总经理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市政府分管

副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调度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下设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、工业低效用地处置、法制指导和

考核监督 4 个工作组，分别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经信局、

市司法局和市委督查考核办一名班子成员任组长，牵头负责。

（一）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组：由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牵头，负责推动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工业低效用地处置工作组：由市经信局牵头，负责推

动工业低效用地清理处置工作。

（三）法制指导组：由市司法局牵头，负责指导和协调土地

处置过程中的涉法涉诉及法制审核等工作。

（四）考核监督组：由市委督查考核办牵头，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、市经信局等市直部门按职责分工，负责跟踪督办、考核

评价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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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淮南市 2023、2024年度批而未供、闲置土地
处置任务分解表

备注：

1．表中面积单位为亩；

县 区
批而未供土地 闲置土地

任务基数 处置比例 处置目标 任务基数 处置比例 处置目标

寿 县 334.29 30% 100.29 81.45 25% 20.36

凤 台 县 2356.93 30% 707.08 2393.70 25% 598.43

大 通 区 2078.41 30% 623.52 433.35 25% 108.345

田家庵区 920.6 30% 276.18 349.95 25% 87.49

谢家集区 885.28 30% 265.58 676.20 25% 169.05

八公山区 973.66 30% 292.10 22.92 25% 5.73

潘 集 区 1614.34 30% 484.30 446.17 25% 111.54

毛 集

实 验 区
942.14 30% 282.64 1188.15 25% 297.038

经 开 区 1476.45 30% 442.94 217.83 25% 54.46

高 新 区 2486.38 30% 745.91 722.10 25% 180.53

合 计 14068.48 30% 4220.54 6531.82 25% 1632.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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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2024年目标任务与 2023年相同；

3．本任务分解是依据自然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 2022年 12 月 31日为时点，

将根据部、省下达目标任务后实行动态调整，但不得低于本表确定的目标任务。


